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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工商局关于印发云南省企业简易

注销登记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现将《云南省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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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2月22日
云南省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根据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信息化技术方案》，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全省各级企业登记机关（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对未开业、无债权债务的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办理简易注销登记，适用本暂行规定。

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所指未开业企业，是指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无债权债务企业,是指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的企业。
第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适用简易注销登记：

（一）外商投资企业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

（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三）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的; 
（四）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

（五）企业所属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

（六）曾被终止简易注销程序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

（八）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清算组、企业管理人可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裁定或终结破产程序裁定,向被强制清算人或破产人的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
第六条  符合本暂行规定注销登记条件的企业，可自主选择申请简易注销登记或一般注销登记。

第七条  企业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应当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简易注销公告》专栏，主动向社会公告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及全体投资人承诺等信息（以下简称注销公告），强制清算终结和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除外。注销公告期为45日，公告期满企业方可向登记机关提出简易注销登记申请。
第八条  登记机关应当在企业发布注销公告的同时，通过云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协作平台将企业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相关信息推送至同级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推送至同级商务主管部门。
第九条  在注销公告期内,有关利害关系人及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简易注销公告》专栏“我要异议”功能提出异议并简要陈述理由。
第十条  在注销公告期内和在提交简易注销登记申请前,企业可撤销注销公告。注销公告撤销后简易注销登记程序自动终止。
第十一条  企业应当在注销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登记机关提出简易注销登记申请。逾期未提出简易注销登记申请的，简易注销登记程序自动终止。
第十二条  企业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三）《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强制清算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裁定,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
（四）营业执照正、副本。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对其简易注销公告和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向登记机关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四条  登记机关应当对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对申请简易注销登记企业进行检索检查。
第十五条  登记机关在收到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申请后，对于不适用简易注销登记情形的申请,书面(电子或其他方式)告知申请人不符合简易注销条件;对于在注销公告期内和在登记机关核准简易注销登记前被提出异议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不予简易注销登记的决定;对于在注销公告期内和在登记机关核准简易注销登记前未被提出异议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准予简易注销登记的决定。
第十六条  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的企业，自发布注销公告之日起，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备案登记、迁移登记、一般程序注销登记的，简易注销登记程序自行终止。

第十七条  企业在简易注销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登记机关可以依法做出撤销注销登记，在恢复企业主体资格的同时将该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公示,有关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其相应权利。
第十八条  本暂行规定自2017年3月8日起施行。

	抄送：直属分局。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3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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